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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「職場霸凌防治措施準則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5年6月23
日以勞職授字第1150252364號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「職場霸
凌防治措施準則」條文、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，請查照
並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內政部、外交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育部、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環境
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農業部、文化部、數位發展部、客家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
程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員會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經濟
部產業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
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
局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

副本：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綜合規劃組、勞動
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災害勞工保護
組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
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、勞動部
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衛生健康組(均含附件) 2026-06-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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